
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说明
一、计税方式

（一）单独申报纳税

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符合规定的，在 2027年 12

月 31日前，可以选择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，以全年一次性

奖金收入除以 12个月得到的数额，按照按月换算后的综合

所得税率表，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，单独计算纳税。

计算公式为：应纳税额＝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×适用税率

－速算扣除数

（二）并入综合所得申报计税。

在这种方式下，个人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可以并入当

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，按照综合所得的计税方法计算个人

所得税。



二、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金额临界点区间问题

各部门、各单位及时与教职工沟通，确定好全年一次性

奖金个人申报方案，避免计税后实发金额减少的情况。临

界 点 区 间 金 额 包 括 36,000.00 元 ， 144,000.00 元 ，

300,000.00元，420,000.00元等。

举例：

     如发36000元税后收入为34920元，计算过程：

36000-36000x3%=34920元。

    如发38000元税后收入为34410元，计算过程：

38000-（38000x10%-210）=34410元。

全年一次性奖金发 38000 元比发 36000 元税后收入更少。

这时候全年一次性奖金申报需要本人根据本人年度实际收

入情况合理填报。举例：全年一次性奖金发 38000元，可以

跟所在部门或学院沟通，将 36000通过全年一次性奖金模块

申报，剩余 2000元可通过奖励性模块申报，纳入年度综合

所得计税。


